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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法律意见书中，除文义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简称 全称

本项目 指 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

本次专项债 指 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项目专项债券

项目实施主体 指 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实施方案》 指 《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专项债券实施方案》

《财务评价报告》 指
《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专项债券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

平衡财务评价报告》

安徽新安 指

本所、本所律

安徽新安会计师事务所

师 指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及本次经办律师

国发[2014]43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财库[2015]83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国发[2019]26 号文 指 《国务院关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

财预[2016]155 号文 指 《关于印发<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17]89 号文 指
《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债

券品种的通知》

财库[2018]61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工作的意见》

财预[2018]34 号文 指 《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

财预[2018]161 号文 指
《财政部关于支持做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管理工作

的通知》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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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关于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项目专项债券之

法律意见书

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根据贵单位确定的项目相关单位与本所签署的《聘请专项法律顾问合

同》，本所指派洪雅娴律师、胡娟律师作为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项

目专项债券（以下简称“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事宜的专项法律顾问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和本所业务规则的要求，本着审慎性及重要性原则对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文件

资料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特作如下声明：

（一）本所律师依据财库国发[2014]43 号文、[2015]83 号文、国发[2019]26

号文、财预[2016]155 号文、财预[2017]89 号文、财库[2018]61 号文、财预

[2018]34 号文、财预[2018]161 号文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政策文件，根据本法

律意见书出具日之前存在的事实，并根据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

勤勉尽职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二）本所律师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我国现

行法律、法规和规则指引发表法律意见，并充分考虑政府有关主管部门出具的有

关批复、确认；本所律师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

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相应法律责任。

（三）本所律师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项目单位及中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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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机构已向本所律师提供的一切应予提供的文件资料。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

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律师依赖于有关政府部门或者其

他有关单位出具的证明文件作判断。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申报

专项债券的法律文件之一，随同其他材料一同报送；愿意作为公开披露文件，并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本所及经办律师与实施机构之间不存在除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委托关系

以外的任何影响独立判断的关联关系，并在本次申请专项债券出具法律意见书过

程中恪守诚信原则，保证出具的法律意见书独立客观。

（五）本所律师仅就本次申报专项债券所涉及的法律问题进行核查，不对本

次有关财务评价报告（包括但不限于偿债能力、流动性等）、实施方案等专业事

项发表意见。本法律意见书中涉及财务评价报告、实施方案等内容时，均为严格

按照有关中介机构出具的文件引述，并不意味着本所律师对该等内容的真实性和

准确性做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保证。

（六）本法律意见书仅供项目实施机构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专项使

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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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主体资格

（一）专项债券发行主体资格

根据财预[2017]89 号文之规定，本次专项债券发行需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作

为发行主体。

（二）项目实施主体资格

根据《实施方案》，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是本项目的实施主体。

企业名称： 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41100MA2U127DX4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 1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9-08-15

法定代表人： 周传锦

登记机关： 滁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营业期限： 2019-08-15至无固定期限

注册地址： 安徽省滁州市龙蟠大道 99号政务中心东五楼

经营范围：
对滁州市境内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建设、经营和管理。（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所律师认为，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为独立存续的国有企业，具有

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具备本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格。

二、项目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实施方案》，本项目基本情况如下：

1、项目规模

全段正线用地（含区间路基、桥梁、隧道、车站、道路改移、站后用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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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工程用地）共 2963 亩，平均每公里用地 67.49 亩，其中永久用地 2060 亩，临

时用地 903 亩。新建桥梁 3座，合计 43900 延长米。

2、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位于滁州市天长市。南京至淮安铁路（安徽段）线路长度 43.9km，

线路起自淮安市金湖县与天长市交界处，向南经铜城镇、天长市区、郑集镇至天

长市与南京市六合区交界处，线路两端顺接南京至淮安铁路（江苏段），全段为

高架区段。安徽省范围内正线铺轨（无砟轨道）长度 87.8km。新建车站 1个。

（二）项目手续

根据提供的资料，本项目已完成前期项目建议书及批复、可行性研究报告及

批复等工作，具体情况如下：

规划批复 可研批复 环评 用地及规划

2018.12.26，国家

发改委出具《关于

江苏省沿江城市

群城际铁路建设

规 划 (2019-2025
年)的批复》（发

改 基 础

[2018]1911 号），

同意规划建设南

京至淮安等城际

铁路项目。

2020.11.23，安徽

省发改委出具《关

于南京至淮安铁

路（安徽段）可行

性研究报告的批

复》（皖发改基础

[2020]684 号），

同意建设该项目。

2020.12.15，滁州市

生态 环境局出 具

《关于南京至淮安

铁路（安徽段）环

境影响报告书的批

复》（滁环[2020]474
号），原则同意按

照报告书内容进行

建设。

2019.6.15，安徽省自然资源厅

出具 《关于新建南京至淮安

铁路（安徽段）项目建设用地

预审初审意见的报告》（皖自

然资[2019]125 号），认为该

项目安徽省内用地在天长市，

符合新建铁路项目用地指标

及使用标准。

2019.6.28，安徽省自然资源

厅出具《关于新建南京至淮安

铁路（天长段）项目规划选址

审核意见的函》（皖自然资管

函[2019]132 号），并核发《建

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字第

340000201900008 号），建设

项目为新建南京至淮安铁路

（天长段）。

2019.10.22，自然资源部办公

厅出具《关于新建合肥至新沂

铁路（安徽段）建设用地预审

意见的复函》（自然资办函

[2019]1822号），原则同意该

项目用地预审。

三、项目融资及收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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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金筹措方案

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69.72 亿元，建设期 4 年。拟通过地方财政及建设单位

投入资本金和发行债券两种渠道筹集。本项目的项目资本金为 34.86 亿，占项目

总投资比例约 50%，其中，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承担 20.92 亿元；滁州

市承担 13.94 亿元（其中，滁州市本级承担滁州市资本金的 49%，既 68,306.00

万元；天长市承担剩余 51%资本金，既 71094.00 万元），市本级拟发行地方政

府非标专项债募集 68,306.00 万元的资本金。

   以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筹集项目资本金 68,306.00 万元，分三年发行。

22023年上半年已发行40,000.00万元，2024年下半年拟13,700.00万元，2025年

上半年拟发行14,606.00万元，期限三十年。

（二）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

   

  

本次项目拟发行债券总额为 68,306.00 万元，期限为 30 年，2023年上半年

已发行40,000.00万元，2024年下半年拟13,700.00万元，2025年上半年拟发行

14,606.00万元。按照 30 年期 4.50%的债券票面利率测算，在债券存续期内

，应支付的债券本息合计为 138,506.90万元。

  

根据出具的《财务评价报告》，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

发行能满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

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主要收入来源为新建高速铁路的

运输收入，包括运输票价收入和运输其他收入等。债券存续期内，扣除相关成本与债

券发行费用后所产生的项目收益 245,364.30万元，本息覆盖倍数 1.77倍。

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根据《实施方案》及《财务评价报告》，项目资本金

约占项目建设总投资比例超过 20%，满足国家发改委国发[2019]6 号文关于最低

资本金比例的要求。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

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

[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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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及相关文件

（一）会计师事务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财务评价报告》由新安会计师事务所出具。

（二）律师事务

新安会计师事务所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 91340100713975588G的《营

业执照》、34010111号《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证书》，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会计

师事务所，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所

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法律意见书》由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本所现持

有安徽省司法厅核发的证号为 23401198710250491 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

系依法注册成立的律师事务所。

本所律师认为，上述中介机构均系依法注册成立的中介服务机构，具备相应

的从业资质。

五、本次专项债偿债风险提示

根据《实施方案》，提示了本次专项债主要风险如下：

序号 风险 风险描述

1 设计缺陷风险
设计缺陷风险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初始设计存

在缺陷造成的风险。

2 设计变更/优化风险

设计变更/优化风险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于新要、

新材料或新工艺的发展而导致设计变更/优化造成的风

险。

3 工程质量风险
由于施工单位管理不善，技术不够熟练，或者监理不到位

等原因造成的工程质量问题。

4 完工延误风险 工程未能按照计划工期完成的风险。

5 稳定性风险
第三方指的是政府和社会资本方之外的任何一方，由于第

三方的原因导致项目损失的风险。

6 建设成本超支风险
由于原材料价格上涨、工期延长、工程质量缺陷返工等原

因所造成的建设成本超支风险。

7 运维成本超支风险

在项目建成运营期间，由于物价成本上升，维修费用增

加等原因导致的项目运维成本超支的风险。

8 经营管理风险 由于经营管理能力不足，内部组织混乱、沟通协调困难，



天禾律师 法律意见书

7

影响正常运营引发的风险。

9 收益不足风险 项目运营收益不能达到预期水平的风险。

10 通货膨胀风险 由于通货膨胀导致的各项目成本上升风险。

11 土地取得风险 土地不能按期取得，或不能取得的风险。

12 不可抗力风险

不可抗力主要是指台风、冰雹、地震、海啸、洪水、火

山爆发、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有时也可包括战争、武

装冲突、罢工、骚乱、暴动、疫情等社会异常事件。

六、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

（一）本次专项债券发行主体适格；滁州市城投交通控股有限公司为独立存

续的国有企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具备本项目实施主体的资格。

（二）本项目已经完成前期项目立项、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批复、环境影响报

告批复及用地预审等工作。

（三）根据《实施方案》，本次专项债券项目的资本金比例符合《国务院关

于加强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资本金管理的通知》（国发[2019]26 号）的要求。

（四）根据《实施方案》、《财务评价报告》，本项目的预期收益对应的政

府性基金收入或专项收入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及利息，满足项目收益和融

资自求平衡的要求，符合财预[2017]89 号文的相关规定。

（五）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提供服务并出具专项意见的会计师事务所、律师

事务所均具备相应的从业资质。

（六）本次申请专项债券的《实施方案》中已经揭示了本次专项债可能面临

的主要偿债风险。

（本页以下无正文）












